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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85）

合 資 格 會 計 師 豁 免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並聯交所已同意給予本公司一項自2008年5月10日起，為期三年

的附條件豁免，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24條。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24條，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

（「本公司」）必須聘任一位全職的合資格會計師（「合資格會計師」），該人士必須是一位合資

格的會計師並具有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或該公會豁免其會籍考試所認可的

類似會計師組織）資深會員或會員資格。

本公司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申請，並聯交所已同意給予本公司一項自

2008年5月10日起，為期三年的附條件豁免，豁免本公司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3.24條。

豁免附帶條件如下：

1. 本公司合資格會計師王利軍先生（「王先生」），除了不具有香港會計師公會（或該公會豁

免其會籍考試所認可的類似會計師組織）資深會員或會員資格外，能符合上市規則第3.24

條的所有要求；及

2. 本公司已安排邵露珊小姐，一位具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資格的人士，協助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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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將於以下二項中較早之時終止：(i)2011年5月9日，2008年5月10日三年後之日期或(ii)本

公司不能符合上述的豁免附帶條件時。於以上所述之任何情況，本公司須及時通知聯交所並

採取補救措施以遵守上市規則第3.24條。

承董事會命

航天科技通信有限公司

歐陽強

公司秘書

香港，2008年5月19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韓樹旺先生、王曉東先生及李光先生；非執

行董事唐國宏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德臣先生、簡麗娟女士及吳鈞棟先生。


